
 
 

亲身感受 
 
 
博茨瓦纳的钻石是：  
 

a) 本国的命脉， 

b) 本国的经济支柱， 

c) 本国的成长和发展引擎， 

d) 所有博茨瓦纳人的直接或间接财产。  
所有矿物资源都属于国家，而不属于矿物发现地的任何个人、社区或部落。换句话说，

在某人的农田或牧场发现的矿物，包括钻石在内，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共同拥有相关

土地的社区，它们属博茨瓦纳全国人民。个人、家庭、社区或部落将放弃相关权利，迁

移到别处安家，并为他们可能已经进行的开发获得补偿。  
 

开采钻石的收入将放入国库。这项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百分比最大。这笔资金，加上

税收、牛肉销售、旅游等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分配。以下是几个例子：  
 

i. 当建设一个农村卫生站时，大部分资金来自钻石。  
ii. 来自钻石销售的收入被用于铺柏油路连接城镇和村庄。  
iii. 当建造各种等级的学校时，大部分资金来自钻石收入。  
iv. 当开始进行旱灾救济工作帮助有需要的人时，所用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钻石。 

这使部分资金用于有需要的个人，帮助创造工作职位，并对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v. 当打机井取水，并建设乡村供水网络向村民家中和特别中心供水时， 

大部分资金来自钻石。  
vi. 支付全部政府工资、退休金、养老金和为所有服务付款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钻石。  
所有上述项目均直接和间接地为我个人带来利益。直接利益指政府通过工资、退休金和政

府服务提供给所有博茨瓦纳人的利益。间接利益指通过政府服务提供给我亲属的、否则我

不得不承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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